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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为养犬系上“文明链”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聊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于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聊城市政
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市政协
委员窦长润提交《关于“针对文明
养犬工作深化优改”的建议》，他
说，近年来，聊城市相关部门对全
市开展“文明养犬”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充分显示了
相关部门对治理不文明养犬的决
心和担当。但是，通过调研发现，
聊城市城区依然有遛狗不拴狗
绳、携带犬只进入犬只禁入场所
等行为。

为保障全市群众人身安全、
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与和谐社
会良好的发展，窦长润委员建议
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及相
关工作人员，对依然违规养犬现
象发现一起，处罚一起，且要加重
处罚力度，这样才能起到震慑力，
让不按规定养犬的市民产生畏惧

感，主动配合管理规定。
今年9月，聊城市公安局答

复，接到提案后，市公安局立即组
织治安支队召开养犬管理工作讨
论会，针对建议进行了专题研究。
主要措施有：

制定行动方案，推进综合治
理。2023年制定了《全市公安机关
开展违规养犬集中整治行动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一是狠抓工作重
点。重点解决遛狗不牵绳、不按规
定登记挂牌、饲养禁养大型、烈性
犬等问题。二是明确部门职责。专
项整治行动分为宣传引导、集中
整治、长效管理三个阶段，对未牵
绳犬只、流浪犬、无主犬捕捉收
容、犬只摸排、疫苗注射、免疫登
记等工作进行职责划分，做到文
明养犬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宣传教
育。一是线下宣传聚合力。采取悬
挂横幅、张贴标语、LED屏滚动播
放的形式，在集贸市场、交通路
口、繁华商区及重点单位广泛宣
传依法、规范、文明养犬。二是线
上助力掀热潮。充分利用公安微
博、抖音、头条及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广泛宣传，使养犬群众真正
树立起依法养犬光荣、违法养犬

可耻的观念，为犬主养犬系上了
“文明链”。三是广泛宣传凝共识。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充分发动群
众，利用“热心市民”等群防群治
力量，广泛开展宣传，切实提高群
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支持率。

加大养犬执法处罚力度。一
是组建联合执法队伍。积极会同
市农村农业局、城市管理局、市
场监管局、卫健局、住建局等部
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对出现的
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整治。二是
集中开展整治。依法依规持续加
大对不文明养犬重点区域、重点
部位、重要时段的整治力度。实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
提高群众文明养犬的行为自觉，
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
开展常态化巡查。抓好督导检
查，常态化开展工作。巡查执法
督导小组深入辖区开展不定期
督导检查，督促落实好工作措施，
夯实管理基础，巩固整治成果。同
时，利用“网红明星犬王雪雪”(30
万粉丝)主人，抖音发布以“文明
养犬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宣传片，
首日浏览次数高达17 . 1万余次，
点赞量超过7300余人，达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聊城市公安局回复，下一步，
将继续按照“依法文明养犬”的工
作目标，一是多部门开展联合整
治行动。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对出现的不文明
养犬行为进行整治，加大查处力
度；二是多渠道进行宣传工作。充
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媒

体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利用互联
网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优势，
最大限度使广大群众了解《养犬
条例》，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文明
养犬的观念和意识；三是全方位
发动各方力量。充分组织发动街
道、物业、保安、志愿者等力量，积
极探索更加实际有效的管理模
式，形成工作合力。

聊城市政协委员窦长润。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
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据《山东
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
条例》相关规定，经高唐县见
义勇为协会调查核实，并报高

唐县委政法委同意，拟确认黄
宗建、刘兴辉、刘智宸、李正
超、李兴义、巩佳浩救人行为
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事迹材料
附后)，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3年11月1
日至11月7日。

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

和广大群众监督评议。如对公示
人选及事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向高唐县县委政法委、高唐
县见义勇为协会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18906353373、
0635—3959969

高唐县见义勇为协会
2023年11月1日

关于拟认定黄宗建等人见义勇为行为的公示

黄宗建，男，2009年1月14
日出生，高唐县梁村中学九
年级 2班学生；刘兴辉，男，
2007年1月10日出生，高唐县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工程系学
生；刘智宸，男，2009年2月23
日出生，高唐县梁村中学九
年级 3班学生；李正超，男，
2006年11月9日出生，高唐县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2级汽车
运用与维修 1班学生；李兴

义，男，2007年3月15日出生，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2
级汽车运用与维修1班学生；
巩佳浩，男，2006年12月28日
出生，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22级汽车运用与维修1
班学生。

2023年10月14日下午4时
许，以上六位学生结伴外出，
路过韩庄村沙河岸边时，发现
一名老人落水。他们急忙想办

法救人，把路边潜水泵出水袋
子当成绳索，把因呛水晕过去
的老人救上岸，并立即拨打
120。在等待救护车期间，他们
利用学到的防溺水急救知识，
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事
后得知老人已经75岁，散步时
不小心跌落水中。事后了解，
被救老人身体已无大碍，老人
家属制作锦旗送到学校表达
感谢。

黄宗建等人见义勇为事迹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
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据《山东
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
条例》相关规定，经阳谷县见
义勇为协会调查核实，并报阳

谷县委政法委同意，拟确认王
庆阳同志救人行为属于见义
勇为行为(事迹材料附后)，现
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3年11月1
日至11月7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
人如对公示人的见义勇为行

为有异议，请以电话、信函等
形式向阳谷县见义勇为协会
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19806356550
电子邮箱：ygxjyywxh@

163 .com.cn
阳谷县见义勇为协会

2023年11月1日

关于拟认定王庆阳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的公示

王庆阳，男，汉族，1987年
5出生，阳谷县凤栖湾居民。

2023年8月19日8时许，王
庆阳在家中听到“砰砰”的敲
击声，出门查看发现声音是从
电梯里面传出，一位7旬老人

被困在电梯里。由于电梯里空
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老人长
时间被困可能出现身体不适，
时间就是生命，为防止发生坠
落造成二次伤害，王庆阳立即
拨打维修电话，维修人员边赶

来边让王庆阳进行故障排查，
在维修人员的提示下发现电
梯底部卡住了异物。王庆阳找
来铁丝弯成钩，多次尝试后，
成功排除，并打开电梯锁，救
出被困老人。

王庆阳见义勇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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